
1  

20251014e10302 

中華基督教會基智中學 

處理懷疑虐兒或嚴重傷害統一通報機制和流程指引 

 

引言 

 

《強制舉報虐待兒童條例》（簡稱《條例》）於 2026 年 1 月 20 日生效，《條例》規定

指明專業人員（包括教師）如在工作的過程中察覺有合理理由懷疑某兒童「正遭受嚴重

傷害」或「正面對遭受嚴重傷害的實際風險 」， 必須在切實可行的範圍內，盡快向主

管（學校校長）、警方或社署舉報《條例》為作出舉報的指明專業人員提供法律保障及

法定免責辯護。 

 

 

甲、 統一通報機制和流程指引依據及目的 

 

本指引參照《強制舉報指南》（簡稱《指南》）及教育局《學校行政手冊》編寫，目的

是為員工提供一份簡單易讀的工作指引。然而，《條例》和《指南》牽涉複雜的概念和

程序，教職員應參加政府提供的培訓並在需要時仔細閱讀《指南》。如果本指引任何內

容未能涵蓋《條例》和《指南》內容，甚至有抵觸，應以《條例》及《指南》為準。網

上課程、《條例》和《指南》的連結已列於本指引「參考資料」中。 

 

乙、 《強制舉報虐待兒童條例》中列明的範圍及定義 

 

以下內容旨在為教職員提供簡單易明的概念，詳細定義應參閱《指南》。 

 

1. 《強制舉報虐待兒童條例》的範圍 

 

1.1. 身體虐待 

任何危及兒童生命或者身體健康而急需醫治的傷害，包括﹕ 

1.1.1 導致兒童喪失任何肢體或者肢體喪失功能、 

1.1.2 喪失視力或者聽覺、 

1.1.3 造成任何內臟損傷、骨折、身體表面燒傷、導致神經線、肌肉或肌腱

損毀或導致大量出血的損傷、 

1.1.4 喪失知覺或知覺受損的身體傷害。 

 

1.2. 心理虐待 

任何危及兒童心理健康或者發展的傷害，例如導致兒童精神錯亂同造成長期

心理創傷。 

 

1.3. 性侵犯 

任何脅迫或者誘使兒童參與強姦、亂倫、肛交、性交或嚴重猥褻等行為所造

成的傷害。 

 

1.4. 疏忽照顧 

任何由兒童負責人的疏忽照顧所造成、危及兒童生命或者健康的傷害，例如

無為兒童提供維持生命或健康的必需品，或者將兒童置於危及生命或健康的

情況或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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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定義 

 

2.1. 「兒童」指未滿 18 歲的人 

 

2.2. 嚴重傷害 

強制舉報者具有法定責任舉報懷疑嚴重虐待兒童的個案。嚴重傷害是指《條

例》附表 2 訂明的傷害，該附表列出了四個項目，涵蓋與身體虐待、心理虐

待、性侵犯和疏忽照顧有關的傷害，及明確訂明構成「嚴重傷害」的元素。

請參閱《指南》附件 3。 

 

2.3. 虐待兒童 

2.3.1 廣泛定義 

虐待是指對十八歲以下人士作出／不作出某行為以致兒童的身心健

康發展受危害或損害。 

 

虐待兒童是指人（單獨或集體地）利用自身與兒童之間權力差異的特

殊地位（例如年齡、身份、知識、組織形式）使兒童處於一個易受傷

害的境況而作出的。 虐待兒童並不限於發生在子女與父母／監護人

之間，亦包括任何對兒童有照顧或管教的責任，或按其地位／身分已

擁有照顧或管教兒童的角色的人士，例如親屬、教師、兒童託管人和

長輩等。在兒童性侵事件中，亦包括其他兒童認識或不認識但與兒童

之間有權力差異的人，這些人可能是成年人或兒童。 

 

上述「虐待兒童」 的定義是一個廣泛的定義，從保障兒童最佳利益的

角度出發，目的是預防兒童受到傷害、 及早識別和支援有較大機會發

生虐兒問題的家庭和保護已受傷害或懷疑受傷害的兒童的安全。由於

每宗個案的情況都不一樣，沒有絕對標準，工作人員應按每宗個案不

同的情況逐一評估。最主要的考慮是該行為對兒童的身心健康發展所

造成的傷害及可能造成的影響，而不是作出／不作出某行為的人是否

有傷害兒童的意圖。 

 

2.3.2 虐待兒童的類別 

a. 身體傷害／虐待 

指對兒童使用暴力或以其他方式令兒童身體受傷或痛苦（例如拳

打腳踢、以物件擊打、灼傷等），而且有明確的資料可以肯定或

合理地懷疑這些傷害並非意外造成的。 

 

b. 性侵犯 

指強逼或誘使兒童參與性活動，以對兒童作出性方面的利用或

侵犯，而兒童並不同意或因心智發展未成熟而不能完全明白或

理解發生在他／她身上的這些性活動。這些性活動包括與兒童

有直接身體接觸或沒有身體接觸的行為。性侵犯可能發生在家

中或其他地方，或透過網上社交平台，以個別或有組織的方式

進行，包括以獎賞或其他方式引誘兒童加以侵犯，亦包括為性

目的誘識兒童，即有計劃地透過不同方法（例如藉流動電話或

互聯網與兒童通訊）與兒童建立關係及／或情感聯繫，以博取

兒童的信任，意圖對他們作出性侵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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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疏忽照顧 

指嚴重或重複忽視兒童的基本需要，以致危害或損害兒童的健康

或發展。疏忽照顧可以由下列不同的形式造成： 

 

• 身體方面：包括沒有提供必需的飲食／衣服／住所、沒有避

免兒童身體受傷害或痛苦、缺乏適當看管兒童或獨留年幼兒

童不顧、沒有適當儲存危險藥物而令兒童誤服或讓兒童身處

吸食危險藥物的環境，以致兒童吸入危險藥物。 

• 醫療方面：包括沒有讓兒童接受必須的醫療或精神治療。 

• 教育方面：包括沒有讓兒童接受教育，或忽視因兒童的殘疾

而引起的教育／訓練需要。 

 

d. 心理傷害／虐待 

指危害或損害兒童身心健康（包括兒童的情緒、認知、社交或

身體發展）的重複的行為及／或照顧者與兒童之間的相處模

式；或極端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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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 舉報流程圖 

 
 

 

 

 

 

 

 

 

 

 

 

 

 

 

 

 

 

 

 

 

 

 

 

決策流程圖和輔助分析框架是就各類別的虐待／疏忽照顧，即身體虐待、心理虐待、性侵

犯和疏忽照顧所制定，供強制舉報者在綜合分析及專業判斷下作出舉報決定時做參考。 

強制舉報者在作出舉報之前，並非必須使用決策流程圖。嚴重傷害或正面對遭受嚴重傷

害的實際風險，便應該立即作強制舉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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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懷疑受虐待兒童多專業個案會議： 

▪ 如屬學校社工已知個案，會由學校社工作保護

兒童調查及主持會議 

▪ 如非學校社工已知個案，學校社工會預備文件

及出席會議 

▪ 校方需預備相關文件及委派代表出席會議 

住院期間學校 

社工及負責教師到醫

院探望學生 

不需送院，但暫時不適宜在家照

顧： 

▪ 由學校社工/社會福利署保護

家庭及兒童服務課社工安排臨

時住宿照顧，如親友家或緊急

住宿服務安排 

▪ 教師協助安排 

 

 

 

不需送院 

需送院檢查： 

▪ 學校社工與負責教師

陪同學生到政府醫院

檢查 

▪ 負責教師及學校社工面見

家長表達對事件的關注及

持續跟進相關的家庭 

▪ 學校社工與社會福利署保護家庭及兒童服

務課聯絡及協調 

▪ 若學生的健康和安全可能受到即時威脅，

校方應即時報警 

當超過一名指明專業

人員（包括：教師或社

工）作個案評估，並發

現懷疑兒童「正遭受嚴

重傷害」或「正面對遭

受嚴重傷害的實際風

險」，便應進行「團隊

舉報」： 

* 學校可制定指定教

師作「主要舉報者」 

* 如學校社工是評估

人員之一，建議由學

校社工擔當「主要舉

報者」的角色 

否 是 

評估是否需要啟動虐兒機制 

通知學校社工做進一步評估 

按需要轉介相關服務 
保護學生安全 

• 按校本流程

通知校長及

副校長 

• 通知學校社

工 

• 確保學生安

全 

強制舉報 

▪ 在緊急情況

下，強制舉報

者 應 致 電 

999 警方緊

急熱線。 或 

▪ 在非緊急情

況下，強制

舉報者應透

過電話或親

身聯絡任何

一間警署，

或社署保護

家庭及兒童

服務課。 及 

▪ 在切實可行

的情況下盡

快通過舉報

平台，以書

面形式完成

舉報 

按校本機制通知校長或負責教師 (如輔導主任) 

▪ 按校本機制立即通知校長或負責教師，按情

況由合適的教師初步了解事件 

（同步進行） 

沒有顯示有兒童受到虐待 懷疑有兒童可能受到虐待 
懷疑兒童「正遭受嚴重傷害」或「正面

對遭受嚴重傷害的實際風險」 

辨識事件及初步評估* 

有關教職員／校內指定專業人士從學生得悉事件／發覺學生身體或行為有受虐的表徵* 

可參考「程序指引」第二章的「虐待兒童的定義及類別」 

*可參考「強制舉報者指南」附表 2 – 嚴重傷害 
附 2

 

校方及社工持續跟進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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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1. 任何教職員如果認為情況緊急或不認同校長判斷，可自行根據《指南》向社署或警方舉

報，學校不會阻礙教職員根據《指南》處理，亦不會將此行動視為不遵守學校指引。 

2. 在受害兒童需要救援的緊急情況下，例如他／她已遭受嚴重傷害並有生命危險，或有罪

案發生而需要立即執法時，強制舉報者應撥打 999 尋求緊急服務及警方協助。 

3. 由於校長及副校長在關鍵時刻要作出專業判斷，平日應熟讀《指南》，並仔細閱讀各「個

案情境」。 

 

參考資料： 

⚫ 保護兒童網上課程 https://www.childprotectiontraining.hk/  

⚫ 《強制舉報虐待兒童條例》https://www.elegislation.gov.hk/hk/2024/23!zh-hant-hk  

⚫ 《強制舉報指南》https://lwfiles.mycourse.app/630f91fe70e7826017235e0f-

public/publicFiles/20250718%20Guide%20for%20Mandated%20Reporters_Chi_Full%20Version.pdf 

⚫ 《保護兒童免受虐待 — 多專業合作程序指引》

https://www.swd.gov.hk/tc/pubsvc/family/fcw_info/fcwprocedure/fcwp_mdco/ 

https://www.childprotectiontraining.hk/
https://www.elegislation.gov.hk/hk/2024/23!zh-hant-hk
https://lwfiles.mycourse.app/630f91fe70e7826017235e0f-public/publicFiles/20250718%20Guide%20for%20Mandated%20Reporters_Chi_Full%20Version.pdf
https://lwfiles.mycourse.app/630f91fe70e7826017235e0f-public/publicFiles/20250718%20Guide%20for%20Mandated%20Reporters_Chi_Full%20Version.pdf
https://www.swd.gov.hk/tc/pubsvc/family/fcw_info/fcwprocedure/fcwp_mdco/

